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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 

 

FCTC/COP5(11) 世卫组织框架公约确定的报告安排 

缔约方会议， 

忆及 FCTC/COP1(14)号决定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世卫组织框架公约）

下的报告安排提供了基础，同时忆及关于进一步制定报告文书的 FCTC/COP2(9)号决定和

FCTC/COP3(17)号决定； 

还忆及 FCTC/COP4(16)号决定，缔约方会议根据此决定进一步对公约下的报告安排

进行协调和标准化，该决议还要求公约秘书处提供建议，以便：在报告文书中反映缔约

方会议通过的各项准则内所包括的主要措施；进一步对定义和指标予以标准化；以及支

持对实施公约的进展进行定期审议； 

关切自从世卫组织框架生效以来，15 个以上缔约方尚未就公约实施情况提交任何报

告； 

审议了文件 FCTC/COP/5/14 中所载题为《公约确定的报告安排》的秘书处报告以及

其中的结论和建议； 

还注意到文件 FCTC/COP/5/5 中所载题为《世卫组织框架公约全球实施进展：主要

调查结果》的秘书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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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授权秘书处与各缔约方协商，酌情更新报告文书，以便促进缔约方自愿提交信

息说明使用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准则情况； 

(2) 授权秘书处按照文件 FCTC/COP/5/14 第 13 和第 16 段所述，与世卫组织内部

有关机构合作，制定《世卫组织框架公约指标汇编》，同时进一步促进指标标准化

并鼓励缔约方加以使用，包括相关定义和信息来源，还授权秘书处与主席团协商，

在 2013 年 7 月 1 日前将汇编提供给各缔约方征求意见，并于 2013 年 9 月 15 日前

公布汇编的最后版本以供缔约方在 2014 年报告周期中使用； 

(3) 授权秘书处利用文件 FCTC/COP/5/14 第 21 段所述的头四项措施来促进公约下

的报告安排； 

(4) 要求秘书处就设立一个机制以促进缔约方会议审查缔约方报告问题编写建议，

供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审议。这些建议应有助于确定一个切实有效机制的组成、

范围、时间安排、预期成果、行政和财政影响。 

（第四次全体会议，2012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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